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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溃秘书长在从事人权领域的新闻活动时，适

当注意有关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

所起的作用 1

9. 演秘书长于会员国请求时，在执行上文第 5

段的规定方面向它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授助，对发展中

国家的需要应给予优先考虑；

10. 演秘书长继续并于适当时，在人权领域的咨

询服务方案范围内，应各国政府的请求，向它们增加

人权领域的援助，

11. 还请秘书长参照他的历次报告和收到的其

他资料编制一份综合报告，经由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

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，这份报告于日后出版作为一

份关于国家机构的联合国手册，供各国政府使用，其中

包括关于各种类型和模式的保护和增进人权的国家机

构和地方机构的资料，要顾到不同的社会和法律制度；

12. 还请秘书长就本决议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四

十届会议提出报告。

1984 年 12 月 14 日

第 101 次全休会议

39/145. 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

大会，

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

的各种途径、方式和方法

回顺联合国各国人民在《联合国宪章）中宣布他们

决心重申基本人权、人的尊严和价值、男女权利平等

和国家不论大小权利平等的信念，井决心运用国际机

构促进各国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，

又回顺《宪章＂的宗旨和原则是促成国际合作，以

解决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或人道主义性质的国际问题，

以及不分种族、性别、语言或宗教，增进并激励对全

体人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，

湟洞《世界人权宣言““和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

约”6在促进对人权和基本 自 由的尊重和遵行方面的重

要性和正确性，

回顺其 1977 年 12 月 16 日第 32/130 号决议，其

中决定今后联合国系统内有关人权问题的工作应考虑

到该决议所阐述的概念，

又回顾其 1979 年 11 月 23 日第 34/46 号、 1980

年 12月 15 日第 35/174 号、 1981 年 12 月 14 日第 36/

133 号和 1983 年 12 月 16 日第 38/124 号决议，

认识到人是发展的主体，人人有权参与发展过程

井从发展过程受益，

再次重申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使全人类的人

权和基本自由得以有效促进和充分享受的基本因素，

又重申深信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
相辅相成的，井深信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、

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施、增进和保护，应给予同等的

注意和迫切的考虑，

重申按照C宪章“原则加强联合国现有机构在人权

领域的活动的重要性，

强调有必要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创造条件促进并充

分保护个人和各国人民的人权，

强洞各国政府有责任确保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得

到尊重，

注意到发展权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提交人权委

员会的报告21d中所载其工作情况，

强调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，

认识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充分实现人权、包括发

展权利在内的基本因素，

考虑到由于裁军所解放出来的资源可以用千帮助

所有国家、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，

鞠认所有国家在尊重各国独立、主权和领土完整，

包括各国人民有权自由选择其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

制度以及遵照（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国际公约““第

1 条第 2 款和第25条所提到的原则，对其财富和自然

资源充分行使主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，对促进和平与

发展是必不可少的，

211E/ CN. 4/ 1983/1 1 和 E/CN.4/ 1984/13 和Corr.1和 2 。
21。参看第2200A(XXI) 号决议，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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藻僖这种国际合作的主要目的必须是人人可过自

由、尊严和免于匮乏的生活，

确认国际杜会迄今在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

方面所取得的进展，然而关切世界各地发生侵害人权

的事件，

重申《世界人权宣言丫中或关于人权的两项国际公

约中的任何部分不得被解释为意味着任何国家、集团

或个人有权从事或进行旨在破坏其中规定的任何权利

和自由的活动或行为，

申响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充分参与发展

过程和公平分配由此得来的利益的基础上，不断增进

他们的幸福，

1. 重申戛求人权委员会桉照大会第32/130号决

议以及其他有关案文的规定和概念，继续其当前全面

分析的工作，务求进一步促进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，

包括委员会的方案和工作方法问题，并且对千增进人

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、方式

和方法进行全面分析；

2. 申明人权领域的国际合作的一个首要目标是

使所有国家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可过自由、尊严、和平

的生活，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不可分割和互相关

联的，对一类权利的促进和保护，绝不能成为各国避

免或借以避免促进和保护其他各类权利的理由；

3. 申明其潭信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 经

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执行、保护和促进应给予同等

的注意和紧急的考虑；

4. 重申至关紧要的是，为了增进人权和基本自

由，会员国应加入或批准这个领域的各项国际文书，从

而承担具体义务，因此， 应鼓励联合国系统内在人权

领域树立标准的工作，并且鼓励有关的各项国际文书

获得普遍接受和执行，

5. 再次重申国际社会对于受到诸如大会第 32/

130号决议第 1 (e)段所述情况影响的各国人民和个

人，其人权受到大规模和公然侵犯的情形，应作为优

先事项或继续作为优先事项寻求解决办法，同时对其

他侵犯人权的情况给予应有的注意I

励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，并且对严重侵犯人

权、尤其是大规模和公然侵犯人权的情况不管发生在

何处都表示关切；

7. 褒示关切当前在实现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

的宗旨和目标方面的情况以及其对充分实现人权、尤

其是发展权利的不利影响；

8. 重申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 I

9. 又重申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充分实现发展权利

的基本要素；

10. 鞠认所有人权和基本自 由都是不可分割和

相辅相成的；

11. 认为所有会员国必须在尊重各国的独立、 主

权和领土完整、包括一国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社会经

济和政治制度的权利以及遵照（经济、社会、文化权利

国际公约“第 1 条第 2 款和第 25 条所提到的原则对其

财富和自然资源充分行使主权的权利的基础上促进国

际合作，以期解决经济、社会和人道主义性质的各种

国际问题

12. 对既定规范和原则与世界各地所有人权和

基本自由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的差距囊示关切，

13. 促演所有国家与人权委员会合作，以促进和

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；

14. 重申需要在国内和国际创造条件，务求充分

促进和保护个人和各国人民的人权，

15. 再次重申为了便利充分享受所有权利和个

人的完全尊严，有必要在国家一级采取措施，包括规

定工人参加管理，以及在国际一级采取措施，包括建

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，以增进受教育的权利和工作、

健康及适当营养的权利 ，

16. 清人权委员会考虑到目前正在研究发展权

利的范围和内容的发展权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所取

得的成果，采取必要措施促进发展权利，同时欢迎人

权委员会1984年 3 月 6 日第1984/16号决议心的决定，

no参看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， 1984 年，补编第

6. 重申大会有责任促成国际合作，以促进和鼓 4 号>( E/1984/ 1 4 和 Corr. I ），第二章， A 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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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政府专家工作组应继续进行其工作，以便尽快提出

一项发展权利宜言草案；

17. 溃秘书长向大会第四十届会议递交 一份报

告，说明人权委员会发展权利问题政府专家工作组有

关草拟发展权利宜言的进展情况；

18. 决定将题为“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

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、方式和方

法”的项目列入其第四十届会议临时议程。

1984 年 12 月 14 日

第 101 次全体会议




